
173 文 化 雜 誌 2003

環
珠
江
口
新
石
器
時
代
的
陶
器
分
析
與
遺
址
性
質
問
題

考

古

*陳炳輝，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考古學碩士，現任職於澳門藝術博物館。

陳炳輝*

環珠江口新石器時代的

陶器分析與遺址性質問題

本文所研究之環珠江口的具體範圍，實質上涵蓋了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區，即始於珠江口

出海地段，向南直至萬山群島。不少學者曾指出本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距今約6500-3500

年之間）的考古學文化別具區域特色。（1）目前學者一般把本地區的遺址分成沙丘和貝丘遺址來討

論，且二者在聚落上的關係最近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2）例如有學者認為南面的沙丘遺址為冬春

季聚落，由於颱風季節影響，當時住民會回到大陸的大本營，因此在討論沙丘遺址時，應與北面

的貝丘、山崗遺址聯結起來考慮。（3）亦有學者認為在南面古沙堤上留下文化遺存的人們，應主要

居住在珠江三角洲中下游地區，沙丘遺址祇是在某個季節性中進行短期活動的居停地點（4），或作

為季節性和臨時性的活動場所（5）。另有學者針對沙丘遺址的遺物內涵，指出其可能屬於季節性聚

落。（6）不過也有學者提出沙丘遺址不應祇是季節性活動居址的看法。（7）

以上學者的看法無疑極具啟發性。然而，在討論聚落型態及遺址之間的關係時，理應以瞭解

遺址性質——進行遺址的類型與功能界定為其先行的工作。本文的目的，即嘗試以本地區的出土

器物來進行遺址性質的討論。但考慮到出土器物之多，不容易全部納入簡短的文章中，故本文先

選擇以陶器（這裡指陶容器）來作分析。在大部分的考古遺址中，陶器可說是最常發現的遺物。

有學者就曾指出：“考古遺址出土之陶片以其數量龐大，各項屬性（attributes）之相對變化速度

較快、不易受風化破壞或擠壓等變形的特點，成為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最多、用功最勤的主要考

古遺物。”（8）本研究，即嘗試透過對出土陶器進行功能類型分析，對本地區的遺址性質問題提出

若干淺見。

發生在遺址上的活動類型。（9）人類活動的現場均容

易留下與該活動有關的器物證據，不同類型的活動

自然會留下不同類型的器物。而不同的活動類型，

正指示着進行該活動的遺址其本身的功能性。因

陶器分析與遺址性質

要界定考古遺址的類別和功能，就必須知道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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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定遺址的類型與功能，可以從器物遺留的種

類及其所顯示的活動類型着手觀察。

同理，不同功能的陶容器皿，自然會用於不同

類型的活動。因此，透過考察不同遺址間出土陶器組

合的種類、功能和數量，可以作為判定遺址之間的差

異及推論遺址類型與功能的依據。例如在進行日常各

項活動的居住性遺址中，較有可能發現各類型的陶器

組合；而為了進行某類單一特殊活動而形成的遺址，

則可能祇有某類或少數的陶器組合會被發現。

陶容器按功能來分的話，至少可以分為炊煮、

食物預備、盛食和儲存用等器皿。Henrickson和

McDonald曾對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陶器形式及其功

能進行統計，提出了一個藉由檢視陶器的特定部位

之形狀、大小特徵來推論陶器功能類型的方法。例

如炊煮器皿通常較為矮胖，器底較闊大，口部較寬

但稍微向內收窄。烤盤則常是矮平的盤子，口部直

徑大於或等於器物的最大直徑，而最大直徑遠大於

其高度。一個食用器皿則常是一個平底闊口的碗，

最大直徑即口部直徑，使用率較高，但使用生命較

短。乾糧的儲存器皿通常具有外翻的口緣，頸部的

寬度常設計成祇足以讓勺子進出，用於長期儲存的

器皿多具有高瘦的器身，其最大直徑常小於最大高

度，而用於短期儲存的器皿則其最大直徑常大於最

大高度。液體儲存器皿不論是用於長期或短期的，其

器身通常都較為高瘦，外型上與長期的乾糧儲存器皿

相似或更為高瘦，口緣亦多外翻。水壺或可隨身攜帶

的器皿其器身常呈球狀或梨狀，開口較小，有窄長的

頸，口部直徑小於頸高，體積較小、器壁較薄以減輕

重量。其攜帶的距離與器身的大小成反比。（10）

雖然不同地區的陶器形式與大小的特微，仍會

因文化、社會及環境因素而有所差異，但他們所歸

納出來的陶器特徵和原則，仍大概提供了一個關於

陶器形式的分類指引，多少可以作為界定陶器功能

的基準。總結Henrickson和McDonald的觀點，至少

有以下兩點可供我們參考：一為陶器的外型可指示

其功能；二為透過對陶器的特定部分進行測量所得

的參數（parameters；如口部直徑、口高等），可用

作比對陶器類型之間的差異性。這兩點將會借用來

考察本地區的陶容器。

本文用於陶容器的分析方法主要分成兩個部

分：1）透過主觀的分類，按照陶容器的外型及其可

能指示的功能屬性進行分類，來觀察不同遺址之間

出土陶器類型的差異性。2）為怕主觀分類有所偏失，

所以另對陶容器口部的形狀大小進行測量及分析。

遺址年代分期

由於本文焦點在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遺

址，其年代範圍約自距今6500至3500年之間，年代

橫跨三千年之久。因此我們在進行分析之前，遺址

的年代分期工作是必先要確立的。因為在架構起同

時期與不同時期的遺址之後，我們能較有系統地觀

察陶器在時空上的差異及變化。

據筆者目前收集得到的屬於本研究範圍的碳十

四及熱釋光等定年數據共五十九個，它們來自二十

九個遺址的地層。（11）參看表1。如果我們將表一中

各遺址所測定得的定年數據和年代範圍標示於圖

上，可得圖1。圖1中，各遺址年代範圍的放置，是

以樹輪校正的數據為基礎；個別遺址如定年數據多於

一個或不甚一致者，由筆者取其中數來判定其年代範

圍；若有未經樹輪校正者、祇有熱釋光數據者，則主

要參考目前各研究者的意見來綜合判定之。（12）從圖1

中我們可以發現，遺址的絕對年代分佈可以大致分成

四期（圖中的垂直虛線所分隔的位置），第I期距今約

6500至5700年、第II期距今約5700至5000年、第III期

距今約5000至4200年、第IV期距今約4200至3500

年。每期之間的間隔約700-800年。另又將第I、II、

III期統合為前期，第IV期稱為後期（13），以便於下文

分析。

除了以上遺址之外，還有一些經正式發掘但無

測年數據的遺址。根據目前學者對出土遺物的比較

研究得知（14），屬於距今6500至5700年前的遺址還

有深圳咸頭嶺；距今5700至5000年前者有香港大

灣、銅鼓下層、大浪灣下層、馬灣東灣仔一期遺

存、下白泥吳家園下文化層，珠海草堂灣第一期，

中山龍穴，東莞萬福庵、虴崗，增城金蘭寺下層；



175 文 化 雜 誌 2003

環
珠
江
口
新
石
器
時
代
的
陶
器
分
析
與
遺
址
性
質
問
題

考

古

距今5000至4200年前者有香港赤灣、鶴地山下層；

距今4200至3500年前者有香港蘆鬚城中層、沙埔村

下層、小鴉洲、石角嘴、大鬼灣、銅鼓上層、馬灣

東灣仔二期遺存、下白泥吳家園中文化層、深圳南

山向南村，珠海草堂灣第二期、南沙灣、稜角嘴，

東莞村頭、龍眼崗、南海魷魚崗一期遺存，增城金

蘭寺下A層。以上這些遺址會增補入各個文化期中。

以下茲就各期遺址出土的陶器進行分析。

表1：各遺址的測年數據

6100±200(C14); 5700±800(TL);

5010±710(TL)

3450±450(TL), 3780±530(TL)

4570±130

3060±110(C14); 2960±90(C14)

4220±100

5050±110(C14); 4830±160(C14)

4610±90(C14); 4570±130(C14)

5230±100(C14); 5450±150(C14);

4700±120(C14); 5490±220(C14);

4880±170(C14); 4710±130(C14)

4030±70(C14); 4170±80(C14);

3970±90(C14); 3900±80(C14);

3810±70(C14); 3980±60(C14)

5100±100(C14)

4000±300(C14)

3830±95(C14); 3740±95(C14);

3110±95(C14)

5060±150(C14); 4740±90(C14)

3270±30(C14)

4090±100(C14); 4020±110(C14)

5600±200(C14); 6255±260(樹輪)

6250±240(C14)

4828±483

3898±390

3750±188

4560±460(TL); 4840±480(TL)

4820±130(C14); 5500±550(TL);

5340±550(TL)

3455±150(樹輪); 3840±125(樹輪)

5404±100(C14); 6040±140(樹輪)

C14樣本之樹輪校正為 6925±215B.P.或

6795±205B.P.

原報告估計年代約在 4000-3500B.P.之間

樹輪校正為5265±160B.P.或 5140±

160B.P.

前稱鯆魚灣(Po Yue Wan), 現改稱白鰽灣

樹輪校正為 3155-2560B.C.

樹輪校正分別為 4100-3655, 3890-

3355B.C.

樹輪校正分別為 3628-3039, 3465-

2885B.C.

樹輪校正分別為 4370-3790, 4550-3895,

3775-3100, 4715-3885,  4034-3199, 3780-

3047B.C.;  約在4100-3600B.C.

樹輪校正分別為2865-2400, 3035-2425,

2765-2145, 2865-2190, 2530-2115, 2775-

2320B.C.;  約在2600-2400B.C.

樹輪校正為5885±120B.P.或 5605±

125B.P.

樹輪校正為3350-1870B.C., 或4555±

320B.P.;另有由9件陶片熱釋光測年數據,

平均為 4900B.P.; 約在 3700-2900B.C.之間

樹輪校正分別為4335±145,  4215±115,

3410±155B.P.

樹輪較正為4130-3640和 3785-3200B.C.

原報告的樹輪校正數據為 1650B.C.

原報告樹輪校正數據分別為 2920-2400和

2885-2310B.C.

原報告認為年代應在距今 6000-5000之間

原報告認為年代應在距今 4000-3500之間

原報告從遺物比較認為年代應晚於河宕和

灶崗, 而與茅崗相當或略晚

原報告認為數據年代偏早, 難以使用：有

學者把其歸在距今4200至3500年之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澳門 黑沙下層

黑沙上層

香港 舂磡灣

鯆魚灣

長沙西灣

虎地灣

過路灣

湧浪下層

湧浪上層

蟹地灣

深灣F層

深灣Cb層

石壁東灣第四

和第三層下部

石壁東灣第三

層上部

龍鼓上灘

深圳 大黃沙

大海沙I區

珠海 後沙灣第一期

後沙灣第二期

東澳灣

水井口

中山 白水井

南海 魷魚崗二期遺存

灶崗

C14及熱釋光 木炭、陶

片

熱釋光 陶片

C14 木炭

C14 貝殼

C14 木炭

C14 木炭

C14 木炭

C14 木炭

C14 木炭

C14 木炭

C14 木炭

C14 貝殼

C14, 經樹輪校正 木炭

C14, 經樹輪校正 木炭

C14, 經樹輪校正 木炭

C14, 經樹輪校正 炭化糧食?

未經樹輪校正 木炭

熱釋光 陶片

熱釋光 陶片

熱釋光 陶片

熱釋光 陶片

C14, 者未經校正， 木炭、陶

後兩個為熱釋光 片

C14, 經樹輪校正 木炭

C14, 經樹輪校正 貝殼

編號 地區 遺址名稱 測定年代（B.P.） 定年方法 樣本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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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各遺址的絕對年代分佈

25

26

27

28

29

佛山 河宕第三層

河宕第二層

高要 蜆殼洲

茅崗

金蘭寺中B層

4905±150(C14), 5500±165(樹輪);

5020±100(C14), 5630±100(樹輪);

5085±100(C14), 5705±128(樹輪);

4910±100(C14), 5500±125(樹輪)

3600±100(C14), 3900±100(樹輪);

3800±120(C14), 4200±160(樹輪)

5130±100(樹輪)

4070±106(C14), 4490±150(樹輪);

4260±90(C14), 4735±140(樹輪);

4290±100(C14), 4765±145(樹輪)

4035±95(C14); 4495±145(樹輪)

C14, 經樹輪校正， 貝殼

約4900-5000(C14);

 5500-5700(樹輪)

C14, 經樹輪校正 人骨

C14, 經樹輪較正 人骨

C14, 經樹輪校正

C14, 經樹輪校正 貝殼

學者多認為年代偏早而不採用；而把其歸

在距今4000至3500年之內, 把第二、三層同

歸入此一時段內的前後階段

同上

年代

（距今，年）

遺

址

之

絕

對

年

代

分

佈

第               Ⅰ Ⅱ Ⅲ Ⅳ                    期

前                    期 後                    期



177 文 化 雜 誌 2003

環
珠
江
口
新
石
器
時
代
的
陶
器
分
析
與
遺
址
性
質
問
題

考

古

陶器外型與功能分類

陶器在這裡會按照其外型及可能指示的功能進

行分類。炊煮器皿、食用器皿、液體器皿、儲存器

皿等不同功能範疇將作為分類指標。各類型所可能

包含的器種範圍分述如下：1）炊煮器皿：釜、罐等

器皿，其外型多矮胖，口部較寬但稍微內收，口唇

外翻。（不少學者認為此類容器用於炊煮，合炊、

盛功能於一身（15））；還有鼎、爐等。2）食用器

皿：本地區的盤、缽、碗、豆、碟、盆等器皿，器

身較矮平，口部開闊，最大直徑多在口部，可能是

用於盛載食物；還有杯類器皿，器身形狀像碗，但

較身長窄小。3）液體器皿：器身較高瘦，帶流或口

部較狹長。如瓶、壺、尊、缶等器皿。4）儲存器

皿：體型較大，器壁較厚者，如瓮、甕等器皿，可

能作為儲存之用。5）其他：器座、陶支腳等為附助

器具，配合陶容器使用，現暫歸為一類。分類結

果，參看表2至7（16）。各期遺址出土之陶容器可參看

圖6至11。

遺址名稱 黑沙下層 湧浪下層 蟹地灣 咸頭嶺 大黃沙 大梅沙I區

容器類型 器名

缽形釜 Y

釜 1 85 38

炆煮器皿 小釜 7

罐 8 54

小罐 24 22

釜罐類 8

圈足盤 Y Y 2 25

盤 58 5

小盤 1

缽 12 15

碗 7 9

食用器皿 豆 15

碗豆類 4

盆 1 1

小盆 1

杯 1

筒形雙耳杯 1

液體器皿

儲存器皿

器座 1 21 20 4

支腳 4 1

（單位：個體件數；　Y：件數不明）

表2：第I期之遺址的陶容器及其可能的功能類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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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第II期之沙丘遺址的陶容器及其可能的功能類別

遺址名稱 深灣 石壁東灣第四 馬灣東灣仔 下白泥吳 後沙灣 草堂灣 龍穴 白水井

容器類型 　器名  F層 和第三層下部 一期 家園下層 第一期 第一期

釜 Y 2 25 36 Y Y

罐    Y Y Y 12 2 Y Y

圈足盤 59 9 Y Y

缽    Y 2＋ Y Y 5

碗    Y Y Y

豆 2

盆    Y

碟    Y

液體器皿 缶 Y？

儲存器皿 瓮 Y？

器座    Y 5＋ 3 Y 5 14

其他 支腳 Y

器蓋    Y Y

（單位：個體件數；　Y：件數不明；　+：多於；　？：不確定者）

炊煮器皿

食用器皿

遺址名稱 萬福庵 蚝崗 蜆殼洲 金蘭寺下層

容器類型 　器名

炆煮器皿 釜 Y Y Y

罐 Y Y

食用器皿 圈足盤 Y Y Y Y

缽 Y

豆 Y

液體器皿 缶 Y

儲存器皿

其他 器座 Y

（Y：件數不明）

表4：第II期之貝丘遺址的陶容器及其可能的功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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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第III期之沙丘和貝丘遺址的陶容器及其可能的功能類別

　　　　遺址類型 沙丘 貝丘

容器類型 　　　　遺址名稱 湧浪上層 赤灣 鶴地山下層 水井口 金蘭寺中B層

釜 1+ 26

缽形釜 7

小釜 1＋

炆煮器皿 方口罐 1＋

罐 3＋ Y 6 Y

鼎 Y

穿孔缽 1＋

盤 Y

食用器皿 缽 Y

豆 Y 1 Y

高領罐 3＋

尊 Y Y
液體器皿

壼 1＋

缶 Y Y Y

儲存器皿

器座 3＋ Y Y

圓筒形爐座 Y
其他

爐箅 1＋

長方形蜂窩狀四式爐箅

（單位：件數；　Y：件數不明；　＋：多於）

表6：第IV期之沙丘遺址的陶容器及其可能的功能類別

遺址名稱 黑沙 深灣 石壁東灣第 馬灣東灣 下白泥吳 向南 後沙灣 草堂灣 南沙 稜角 東澳

容器類型 器名 上層 Cb層 三層中,上部 仔二期 家園中層 村 第二期 第二期 灣 嘴 灣

缽形釜 7 39

釜 2 39 13 81 220 8
炊煮器皿

罐 5 Y Y Y Y Y 7 1 9 56 3

釜罐類 116

圈足盤 15+

盤 Y 29 9

缽 Y 3 Y 9 3 8 3

食用器皿 碗 Y 2 3

豆 Y 2 3 2

盆 Y 15

杯 Y 1

帶流罐 3

尊 Y 5+
液體器皿

高領罐 12

缶 Y

儲存器皿 瓮 Y

器座 Y Y 2 Y 7 8 3 8 Y

支腳 4 2

其他 爐箅／箅形器 Y 7 3 3 12 Y

器蓋 1

三足器殘片 1

不明器殘片 4

（單位：個體件數；Y：件數不明；+：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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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期遺址的陶容器功能類別的統計結果，

大部分遺址均以出土炊煮器皿和食用器皿為主，液

體器皿次之，儲存器皿則少有出土。儲存器皿的普

遍缺乏，而又以炊煮、食用器具為主，這現象可能

反映了幾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一方面，可能是目前分類上的問題。據

Henrickson和McDonald的陶器形態與功能關係的定

義，其中一些用於較短期的乾糧儲存器皿，外型上

較為矮胖，與部分炊煮器皿較為相似。而本文分析

的遺址中出土的大量釜、罐或釜罐類器皿，不少遺

址的釜罐類器皿還可以區分成幾種以上不同的式

樣，故其中部分（特別是罐類器皿）可能具備儲存

的功能，作為儲存器皿之用。但兩者之間在形態上

則較難區別，特別在出土陶器多為破片之情況下。

因此，本地區遺址可能並非缺乏儲存器皿，而是因

為分類上的困難而導致目前的結果。

另一方面，儲存器皿本身如果並沒有被特化成

固定的形態，而與炊煮器皿相似，這可能反映的是

儲存器皿雖然存在，但相對來說並未在生業活動佔

上重要角色。這正是反映了生業型態取向的問題。

關於本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人類以漁獵及採集為主要

的生計活動，而普遍缺乏農業活動的跡象，已為不

少學者提出。（17）有學者曾把新石器時代中國東南海

岸的先民稱為“豐富的食物採集者”（18），鄰近地區漁

獵採集資源的異常豐富，可能導致儲存用器皿沒有

被特化出來的原因。雖然我們不能全然地否認有植

物採集或根莖植物栽培的可能性，但與具有稻米農

業的文化相比，儲存用器皿的角色可能就較為不明

顯了。因此，儲存器皿與炊煮類容器相似，相當程

度上反映了生業型態的着重點。同樣，液體容器也

出土較少，特別是第I、I I期的遺址所統計得的不

多，這可能亦是因為分類上的問題使然，部分釜罐

遺址名稱 村頭 龍眼崗 魷魚崗 灶崗 河宕 茅崗 金蘭寺

容器類型 器名 中A層

釜 Y Y 192 Y Y 7

罐 Y Y 138 Y Y 5 Y

　炊煮器皿 小罐 Y

鼎 1 Y

盂 Y 1

盤 Y Y Y 1 Y

缽 Y 1 Y 1

豆 Y Y 62 Y 4 Y
食用器皿

碟 1

盆 Y 1

杯

尊 Y Y

液體器皿 壼 Y Y

缶 Y

儲存器皿

其　　他 器座 Y 48 Y Y 1 Y

器蓋 Y

（單位：個體件數；Y：件數不明）

表7：第IV期之貝丘遺址的陶容器及其可能的功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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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容器可能同時具備液體盛載的功能，一器多用。

總的來看，除了前期的貝丘遺址可用作比較

的遺址資料較少外，就以目前可統計得的陶器器

形資料而言，不論前期和後期的沙丘和貝丘遺

址，出土陶器的數量和種類都十分豐富。各遺址

均出土了兩種或以上的功能類型。而大部分遺址

均出土了不少器座、支腳等陶容器使用的附件部

分，對於一個短暫停留、或祇從事出獵活動而形

成的遺址而言，顯然不會出土如此多的這類間接

使用的容器附件部分，說明遺址較可能具備日常

家居活動性質。而沙丘和貝丘遺址之間出土陶容

器的功能類別亦大致相同，顯示兩類遺址都較可

能具備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類型陶容器具，均較可

能屬於居住性的遺址。

以上分析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目前的發掘

報告及相關文獻。因此，在這裡並未能對這些陶容

器作更深入的考察，也未能進行再分類。本部分之

分析結果或可從下文陶容器測量數據的分析結果中

再次檢視。

陶器測量數據分析

一、陶器功能的多元化程度

為怕前述分類失於主觀，故另對陶器的形狀大

小進行測量分析。不過大部分出土的陶器為破碎

片，難以對整個陶器做形態辨認及完整的測量。但

不論如何器皿口部和頸部的形態是判斷器皿功能的

最敏感指標。（19）陶器的口部外翻或內收、頸部開闊

或狹窄、頸部高矮等之間的相對關係反映妷不同種

類陶器的功能差異。因此本文集中測量陶器口部和

頸部的數據予以分析。測量部位主要為陶容器的口

部直徑、頸部直徑和口高等三方面數據。測量方法

主要就各發掘報告所提供的陶容器數據資料為基

礎。部分資料未提供者，如報告中祇提供口徑而未

提供口高或頸徑數據，則按原報告中所提供的版圖

或平面圖進行測量，並按比例算出口高和頸徑；

缽、盤或盆等沒有頸部的器皿，即改以測量器底及

器高代替。可進行測量的遺址及其可用於測量的陶

容器種類及件數，參看表8。（20）

表8：各遺址可測量的陶容器器形及數量

 時　期    遺址類型 　  遺址名稱 　　　　　　　　可測量的器形及個體件數 總件數

大黃沙 釜2件、罐3件、小罐2件、盤1件、盆1件、缽2件、碗1件 12

咸頭嶺 釜2件、小釜2件、罐3件、小罐6件、盤4件、小盤1件、圈足盤1件、盆1件、 31

小盆2件、缽2件、碗3件、豆2件、杯2件

深灣F層 罐6件、缽2件、盆1件 9

後沙灣第一期 釜1件、罐2件、圈足盤5件、缽1件 9

草堂灣第一期 釜4件、圈足盤3件、罐1件 8

湧浪上層 釜1件、小釜1件、罐2件、高領罐2件、缽1件、壺1件 8

水口井 釜10件、缽形釜2件、罐3件、豆1件 16

深灣Cb層 罐13件、碗2件 15

馬灣東灣仔二期 釜1件、罐5件、帶流罐2件、缽2件、碗1件 11

向南村 釜14件、盤1件、圈足盤3件、缽2件、盆1件、尊1件 22

後沙灣第二期 釜6件、罐3件 9

草堂灣第二期 釜4件、罐1件、缽1件、豆1件 7

南沙灣 釜12件、罐1件、碗1件、豆1件 15

稜角嘴 釜12件、缽形釜2件、罐3件 17

東澳灣 釜7件、缽1件、豆1件 9

魷魚崗 釜4件、罐5件、缽1件、豆4件 14

茅崗 釜3件、盂1件、盤1件、缽1件、盆1件、豆4件、碟1件 15

第Ⅰ期 沙丘

沙丘

沙丘

貝丘

第Ⅱ期

第Ⅳ期

第Ⅲ期

前

期

後

期

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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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就口徑、口高和頸徑測量所得的數

據，分別以口徑對應口高（看圖2）、口徑對應頸徑

（看圖3）等各別兩個變數的對應關係，以對應點分

佈圖示之。每一個陶容器的口徑對應口高和口徑對

應頸徑，可以在平面圖中得到一個由各別兩個變數

數值的對應關係所形成的對應點。具有不同功能的

容器，其口部大小形態差異所形成的對應點自然分

佈於不同位置。因此，以平面圖表示各別兩個變數

的對應點分佈，可得到各遺址的陶器在形態上之差

異性分佈狀況，來檢視容器功能的多元化程度。

圖2為各遺址陶容器之口徑對應口高的分佈關

係。圖中各遺址出土陶器的口徑對應口高之對應點

均任意分散，口部形態大小並沒有特定集結的現

象，意味妷本文所分析的遺址出土陶器的功能類型

均呈現出多元混雜的趨勢。

圖3為口徑對應頸徑的分佈關係，此兩變數的對

應關係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我們在各遺址的

平面圖上畫上一條由左下角至右上角的對角線，則可

發現各遺址出土陶容器的口徑與頸徑兩者的對應點，

主要分佈於這條對角線上略微偏向右下方（即略較接

近代表口徑的橫軸）的位置，而部分對應點則分佈於

對角線上。對應點偏向平面圖中的右斜下半的範圍，

代表陶容器的口徑大於頸徑，即口部開敞的陶容器。

因此，從圖3的對應點分佈我們可以知道，本文所分析

的遺址其陶容器主要以口部開敞為主，直口次之，斂

口容器最少。當中又以口部稍微開敞的容器佔最多。

而又由於各遺址的對應點分佈大致形成一條由左下方

至右上方的對角線，指示陶器口徑與頸徑的關係大致

呈現出正比關係。這一方面顯示了容器大小功能的差

異。而另一方面代表了單個遺址內的陶器之大小尺寸

雖然不同，但大小陶器之間的口徑與頸徑之間的關係

是相似的。然而這並非代表大小不同而功能不同的陶

器其口部形態相似，因為當中還要加入口高的變數來

考量。從圖2中可以得知，各遺址中的陶器之口高長短

不一，可見容器的口部形態仍是多樣的。

綜合兩圖結果顯示，各遺址的陶容器之功能和

形態均呈多元混集的趨勢，顯示這些遺址的陶容器

功能類別較為多樣，均沒有單一類型陶器集中出土

於某一遺址之中，說明這些遺址較可能具備日常家

居活動的各類陶器，可能屬於居住性遺址。分析結

果支持了前面的陶器功能分類的分析結果。

二、陶器形態的差異程度

另外，將口徑、口高和頸徑三個變數的對應關

係合併起來，觀察不同遺址間的陶容器形態之差異

程度。分析方法是以口部直徑與口高的比，對應頸

部直徑與口部直徑的比，以平面統計圖表示，可得

該陶容器的口部直徑、頸部直徑和口高等三者關係

的對應點。（21）由於口徑、口高和頸徑三者兩兩互除

的結果，各自生成一個除去了絕對單位（cm）的

值。因此，一些大小尺寸不同的功能類型可能因為

以沒有單位的比值來表示，而使得大小功能不同而

形態相似的陶器之對應點分佈，在平面圖中可能出

現重疊的情況。因此，這部分的分析主要是用來觀

察不同遺址間的陶容器形式的差異，而非功能的分

化程度。每一個容器可以得到由口部、頸部三者數

據的對應關係所形成的點，不同形式的陶容器自然

分佈於不同的位置。因此，以平面的統計圖表示其

數據的對應點，則可以觀察各個遺址出土的容器其形

態上的差異程度。所測量出的數據之對應點，投射於

平面圖上的位置和分佈關係，可參看圖4的圖表解說。

在圖4中，X軸是關於口徑與口高的比值。在假

定的情況下，當我們對某一陶器測量出其口徑為20

釐米，口高為3釐米時，口徑與口高的比值（口徑除

口高）即為6.667，因此在X軸上分佈於6.667的位

置，即較為中間的位置。如果所測量的陶器口徑較

長、為40釐米，而口高祇有2釐米，其比值則為20，

於X軸中分佈於最右邊的位置，而從口徑40與口高2

釐米的長度關係，可知此為一個矮頸闊口的陶器。

假如我們測得陶器的口徑為11釐米，口高為6釐米，

則兩者比值為1.833，因此在X軸中分佈於1.833的位

置，即分佈於X軸的最左邊，而從口徑11與口高6釐米

的長度關係，我們可以知道此為一長頸窄口的陶器。

其它具有不同的口徑與口高比值的陶器也如此類推。

不同形態的陶器所測量出的口徑與口高的關係自

然有所不同，其比值於X軸的分佈位置也自然不同。

因此，我們可以依照所測量出來的口徑與口高的比值

大小及其在X軸上的分佈位置，來推斷陶器在這兩個

變數之間的差異狀況。對應點分佈於X軸的越左邊，

陶容器的口部高度越高（或口部直徑越長）；分佈於

越右邊，則口部高度越矮（或口部直徑越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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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X軸的對應點分佈主要顯示陶器口部的高矮與

而在Y軸（縱軸）方面，Y軸是關於頸徑與口徑

的比值。在假定的情況下，當我們對某一陶器測量

出其頸徑為20釐米，口徑為21釐米的時候，頸徑與

口徑的比值（頸徑除口徑）即為0.95，因此在Y軸上

分佈於0.95的位置，即靠近1的位置，而從頸徑20、

口徑21釐米的長度關係，我們可以得知此口徑微寬

於頸徑，為一口部趨於垂直的陶器。

如果所測量得的頸徑較長，為30釐米，而口徑

只有25釐米，其比值則為1.2，於Y軸中即分佈於最

上邊的位置，而從頸徑30與口徑25釐米的長度關

係，可知此為一個口部內斂的陶器。又假如我們測

得陶器的頸徑為11釐米，口徑為20釐米，則兩者比

值為0.55，因此在Y軸中分佈於0.55的位置，而從頸

徑11與口徑20釐米的長度關係，我們可以知道此為

一口部外敞的陶器。其它具有不同頸徑和口徑比值

的陶器也如些類推。

因此，我們可以從Y軸的點分佈得知不同陶器的

頸徑與口徑之間關係的差異性。對應點分佈於Y軸的

越上方，則口部越內斂；分佈於越下方，則口部越

外敞。而在Y軸中，對應點越接近1的數值範圍，代

表口部越趨向垂直。對應點分佈於不同的位置，意

味着具有不同的容器形態和功能。

而X軸與Y軸的對應關係，即口部直徑與口高的

比，對應頸部直徑與口部直徑之比的關係，此三者

關係即代表了一個特定容器的口部形式。因此，我

們透過以上的數據測量，可幫助我們較客觀地檢視

陶容器形態的差異程度。各遺址所測量出的數據之

對應點分佈的實際情況，可參看圖5。

參看圖5，各遺址的對應點，均分佈於平面圖的

左斜上半對角的三角形範圍之內，右斜下方的範圍

並無分佈，可見各遺址均沒有出土口頸極矮、極寬闊

及外敞的容器。而據圖5所示，各遺址出土的陶容器之

口部形態，主要以稍微開敞佔多數，直口次之，斂口

最少。與上文口徑對應頸徑的分佈及觀察結果相同。

由於各遺址可用於測量的陶容器之數量並不相

同，因此部分遺址的對應點分佈較為稀疏，部分則

較為細密。其中部分沙丘遺址可供測量的容器之種

類和數量較多，如第I期的咸頭嶺遺址有31個、第III

期的水口井有16個、第IV期向南村有22個、南沙灣

有15個（看表8）。這些遺址的對應點分佈範圍較

廣，較具代表性，對應點廣泛分佈於橫軸的上方和

縱軸的左方。其它遺址如第I期的大黃沙遺址、第II

否，同時亦暗含陶器可能是闊口或窄口的形狀。

XXX遺址

Y
 軸
：
頸
徑
／
口
徑

X 軸：頸徑／口徑

圖4：對應點投射於平面圖上的位置和分佈關係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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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的深灣F層、後沙灣第一期、草堂灣第一期、第

III期的湧浪上層、第IV期的馬灣東灣仔二期、後沙

灣第二期等遺址，可供測量的容器類型和數量較少

（看表8），對應點則較分佈於平面圖的左上角。

可供測量的貝丘遺址祇有第IV期的魷魚崗和茅

崗兩個遺址。這兩個遺址之間的對應點分佈雖略有

差異，但魷魚崗遺址與同時期的向南村遺址、南沙

灣和東澳灣等沙丘遺址的分佈相似，也與第I期的咸

頭嶺和第III期的水口井等沙丘遺址相似；而茅崗遺

址則與同時期的馬灣東灣仔二期和後沙灣第二期相

似，也與第II期的深灣F層、後沙灣第一期和草堂灣

第二期等沙丘遺址相似。換言之，第IV期的貝丘遺

址與各期的沙丘遺址的對應點分佈大致相似。

總的來看，單就各期的沙丘遺址來看，遺址之

間的分佈是相似的。第IV期的貝丘遺址與各期的沙

丘遺址之間的對應點分佈亦大致相同，並沒有互補

性的分佈關係。這很明顯地說明了各遺址間的陶容器

形式大致相似，而前期和後期之間並無太大的變化。

第I期的沙丘遺址

第II期的沙丘遺址

第III期的沙丘遺址

大黃沙遺址 咸頭嶺遺址

深灣遺址F層 後沙灣遺址第一期 草堂灣遺址第一期

湧浪遺址上層 水口井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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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V期的沙丘遺址

深灣遺址Cb層 馬灣東灣仔遺址二期

後沙灣遺址第二期 草堂灣遺址第二期

向東村遺址 南沙灣遺址

稜角嘴遺址 東澳灣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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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V期的貝丘遺址

圖2：各期遺址的陶器口徑對應口高之分佈

第I期的沙丘遺址

第II期的沙丘遺址

第III期的沙丘遺址

魷魚崗遺址 茅崗遺址

大黃沙遺址 咸頭嶺遺址

深灣遺址F層 後沙灣遺址第一期 草堂灣遺址第一期

湧浪灣遺址上層 水口井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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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V期的沙丘遺址

深灣遺址Cb層 馬灣東灣仔遺址二期

後沙灣遺址第二期 草堂灣遺址第二期

向南村遺址 南沙灣遺址

稜角嘴遺址 東澳灣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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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V期的貝丘遺址

圖3：各期遺址的陶器口徑對應頸徑之分佈

第I期的沙丘遺址

第II期的沙丘遺址

魷魚崗遺址 茅崗遺址

咸頭嶺遺址大黃沙遺址

深灣遺址F層 後沙灣遺址第一期 草堂灣遺址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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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I期的沙丘遺址

湧浪遺址上層 水口井遺址

深灣遺址Cb層 馬灣東灣仔遺址第二期

後沙灣遺址第二期 草堂灣遺址第二期

向南村遺址 南沙灣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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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從上文檢視陶容器的出土數量和功能類別，我

們可以得知，各時期遺址出土的陶器類別均呈多樣

化，較有可能具備日常家居生活所需的各類基本器

具。而從陶容器的口、頸部分進行測量及分析的結

果，指出了各遺址出土陶容器的形態和功能類別也

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均沒有單一類型陶器集中出土

於某一遺址之中。兩部分的分析結果，同時指向各

時期遺址（包括沙丘和貝丘遺址）的陶容器功能多

樣，較可能屬於居住性遺址，而非單由執行特定的

活動而形成的遺址。

而從數據分析我們得知，各遺址（沙丘和貝丘

遺址）間的陶器形態大致相似，陶器的功能類別在

所分析的遺址之中也是相似的。形式與功能的相

似，並不同於陶器紋飾與風格的相似能較直接地用

來定義屬於同一個考古學文化與否。然而形式與功

能的相似，更大程度上是反映了當時人類在日常生

活上的需要，與日常生計活動互相呼應。因此，這

可能反映妷沙丘和貝丘遺址的先民在日常使用陶器

的生活內容上之相似性。說明兩者都從事以漁獵採

集為主的經濟生活。

關於本地區的聚落型態與特色已為不少學者所

提出，然而筆者認為要討論本地區的聚落型態問

題，應先要對本地區遺址的性質作仔細分析，在判

斷遺址的類型與功能後，方能具體地討論遺址間的

關係及聚落型態的問題。在未經仔細分析之前即對

聚落型態下結論，容易產生誤導的結果。從本文的

陶器功能分析我們可以得知，本地區的遺址不應祇

是臨時的、短暫的、為了執行某些特殊活動而形成

的遺址，其很大程度上具有居住遺址性質。但這些

遺址的居期多長，是屬於全年性使用還是季節性使

用者，顯然單就目前的陶器分析並未能進一步說

明，而必須有待於將來加入其它方面的資料進行綜

合分析後方能下結論。

棱角嘴遺址 東澳灣遺址

魷魚崗遺址 茅崗遺址

第IV期的貝丘遺址

圖5：各期遺址的陶器口徑對應頸徑之分佈

第IV期的沙丘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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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第I期遺址出土的陶容器

大黃沙：1-2.罐，3.盆，4-5.缽，6.盤，7.碗，8-9.釜，10.支腳，11-12.器座；咸頭嶺：13.小釜，14, 21.小罐，15.罐，

16, 20.缽，17.盆，18.小盤，19.圈足盤，22-23.器座，25.豆，26.筒形雙耳杯；大梅沙I區：24.碗豆類器.，27.支腳，28.

釜罐類器；引自註（11）之11、12，註（16）之4

圖7：第II期沙丘遺址出土的陶容器

深灣F層：1-3，6-7.罐，4-5.碗，8-10.器座；馬灣東灣仔一期：11.罐，12-14.器座；下白泥吳家園下層：15.器座，16.

缽腹底部，17-18.器口沿；後沙灣第一期：19-21.釜，20.缽，22, 24-25, 26.圈足盤，23.罐；草堂灣第一期：27, 32.圈

足盤，28-31.釜；龍穴：33-36.圈足盤；白水井：37.圈足盤；引自註（11）之8、13，註（16）之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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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第III期沙丘遺址出土的陶容器

湧浪上層：1, 9.罐，2.釜，3-4, 8.高領罐，6.小釜，7.壺，10-14.器座，15.穿孔缽，16.爐箅；赤灣：17.罐，18.尊，21

爐箅，22.器座；鶴地山下層：19.器座，20.缶；水口井：23-28.釜，29.罐，30.豆，31-32.缽形釜；引自註（11）之6、

註（16）之18

圖8：第II期貝丘遺址出土的陶容器

萬福庵：1-3.圈足殘片，4-5.殘圈足，6.殘盤底；蚝崗：7.殘圈足，8.釜，9-10.刻劃紋陶片，11-12.圈足盤口沿；蜆殼

洲：13-14 .釜，15-16 .圈足盤，17.罐；引自註（16）之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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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第IV期沙丘遺址出土的陶容器

深灣Cb層：1-6, 12.罐，7.碗，8-9.碗，10.器座，11.高足碗；馬灣東灣仔二期：13-14.罐，15.碗，16-17.缽，18.器座，

19-20.帶流罐；後沙灣第二期：21-22.罐；草堂灣第二期：23.罐，24.缽；向南村：25.IV式罐，27, 29.釜罐類器，28.

缽，30.盆；南沙灣：31-33.釜；稜角嘴：26.小杯；東澳灣：34-36, 38, 42-43.釜，37, 41.缽，39.豆，40.罐；引自註

（11）之8、9、12-14，註（16）之20-22

圖11：第IV期貝丘遺址出土的陶容器

村頭：1-3, 6-8.釜，4-5, 14, 16.罐，9.缽，10.尊，11.盤，12-13.豆，15.帶把罐，17.器座；龍眼崗：18.圈足，19.豆，

20.器座；魷魚崗：21-22, 24, 26.釜，23, 25, 27.罐，28, 30.豆，29.缽，31-32.器座；灶崗：33, 35-36.豆，34, 37-38.

釜，39-40.器座；河宕：41-42, 45-48.釜，43-44, 49-51.罐；茅崗：52.罐，53, 54.釜，55.盂，56豆；引自註(11)之17-

19, 21，（16）之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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